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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1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沈阳机床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56 

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

2019 年 7 月 12 日，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

“公司”）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

院”）《通知书》（[2019]辽 01 破申 14-1 号）。《通知书》

称，沈阳美庭线缆销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庭线缆”）

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、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重整条

件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公司进行重整。 

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、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

重大不确定性。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

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。 

2.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

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

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

构。若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。如果公司

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4.1

条第（二十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

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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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债权人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情况 

2019 年 7 月 12 日，公司收到法院《通知书》（[2019]

辽 01破申 14-1号）。《通知书》称，美庭线缆以公司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、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重整条件为由，向

法院申请公司进行重整。 

（一） 申请人基本情况 

申请人：沈阳美庭线缆销售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永超 

住所地：沈阳市于洪区杨士乡甘官村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一般经营项目：电线、

电缆、五金机电、建筑材料（不含危险及监控的化学品）批

发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二） 申请人对公司债权情况 

美庭线缆作为公司供应商之一，自 2007 年以来开始同

公司合作。根据美庭线缆与公司签署的一系列《采购合同》，

美庭线缆主要向公司销售柔性电缆、普通电缆、定制的线束

电缆等产品。2018年以来，公司未能根据合同约定如期向美

庭线缆支付相关货款。根据美庭线缆催收函，截至 2019年 5

月 20 日，公司尚欠美庭线缆合同款项人民币 4,414,407.30

元。 

 （三）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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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庭线缆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，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

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及时披露重整申请的相关进

展情况。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

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。 

二、重整申请对公司及债权人的影响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如果

法院受理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，法院将指定

管理人，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管理人或公司依法

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

议表决。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

偿。如果公司或者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，或重整

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，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

执行重整计划的，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，并宣告

公司破产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于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债

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，债权人有

权依法申请债务人进行重整。 

重整程序以挽救债务人企业、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

为目标。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将配合法院及

管理人的重整工作，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。公司最

终的重整方案将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。若重整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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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

上市的风险。 

四、风险警示 

（一）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

目前债权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，但该申请能否被法

院受理，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（二）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

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

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

构。若重整失败，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。如果公司

被宣告破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4.4.1

条第（二十三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

险。 

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，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

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

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   （一）《通知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


